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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11月3日

官渡区残联严格执行2017年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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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残联在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残联下发的文件规定，按属地管理原则，每年开展着对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残保金的核定工作，方式是：申报单位先到区残联核定残保金，根据核定的数据再到税务部门完成缴纳。长期以来，虽然征收工作一直在继续，但由于区残联属群团组织，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要想实实在在的对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部完成残保金核定征收工作，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还好一直以来在官渡区各街道、区属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部分企业的参与下，使这项工作得以运转，时间久了，自然形成“瓶颈”问题。2016年全区完成核定残保金的单位总数为699家（其中有67家单位免缴残保金），数量远远低于实际用工单位总数。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云财非税〔2017〕32号）要求，2017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征收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征收主体、征收标准、免征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整：一是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二是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向保障金征收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用人单位在申报时，应提供上年度本单位在职职工平均人数、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平均人数证明、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等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三是保障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人数×1.5%-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年平均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四是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定期对用人单位缴纳保障金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用人单位申报不实、少缴纳保障金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催报并追缴保障金；五是官渡区残联负责审核残疾人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现行残保金的征收方式，是全面贯彻落实深化改革的工作要求，改革亮点是属地单位自行申报，打破了过去征收基数的不科学性(原基数由统计部门定个固定数)，今年所有单位按本部门发放职工的实际数据来自行申报，申报后由地税征收，这样的方式凸显出改革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官渡区残联作为用人单位遵规履程的申报了2017年残保金，因超额完成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属免征范围。
2017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因改革变动近期才开展，为了不影响官渡区属地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申报征收和入库进度，官渡区残联自10月23日开始积极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进行安置审核，审核工作持续到11月30日。在此期间，区残联将以高效的服务方式为官渡区的单位全方位做好残疾人安置审核工作和政策宣传工作。
